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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章

票站調查

第一部分：通則

15 .1  本章為投票日的票站調查的進行、公布和廣播制定

指引。選管會尊重舉辦票站調查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，亦

致力按公開、誠實和公平的原則舉辦公共選舉，並在確保投

票人／獲授權代表不受不當影響和干預，及維持投票站外良

好秩序之間取得適當平衡。

15 .2  投票的保密性是選舉制度的一項重要原則。投票人

／獲授權代表參與票站調查純屬自願。

15 .3  法例嚴禁在投票站或禁止逗留區內進行投票調查，

但如已獲得選管會批准，則可在投票站出口處外的禁止拉票

區 內 進 行 票 站 調 查 。 [ 《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

93(7)條 ]  

15 .4  獲選管會批准的票站調查絕不可用作為促使或阻

礙候選人當選的選舉工程。進行票站調查的人士或機構不得

與候選人有連繫，亦要確保票站調查的結果不會在投票結束

前向任何候選人或人士披露。

15 .5  選 管 會 呼 籲 傳 媒 在 公 布 和 廣 播 有 關 票 站 調 查 及 其

他 與選舉 有關的意 見調查 的結果時，應以自 律、善 意和自 發

合 作的態 度行事，不 可在投 票結束 前公布 有關結果，以免投

票 人／獲授權 代表 的投票 行為受不 當的影 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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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：投票保密  

15 .6  投 票是保 密的。投票人／獲授權代表倘不願意，無

須透露他投票予哪名候選人。任何 人如無 合法權限，不得規

定 或 看 來 是 規 定 某 投 票 人／獲 授 權 代 表 透 露 他 所 投 票 予 的

候 選人的 姓名或其 任何有 關詳情，否則即 屬觸 犯刑 事罪行。

票 站 調 查 員 必 須 尊 重 投 票 人／獲 授 權 代 表 的 權 利 和 其 不 願

受 到打擾 的意願，並須在進行票站調查前向投票人／獲授權

代表清楚說明參與票站調查純屬自願。[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

附表第 37 條及《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93(7 )條 ]  

15 .7  選 管 會 提 醒 傳 媒 及 有 關 人 士／ 機 構， 在 投 票 結 束

前，不可 公布票站 調查結 果或就個 別候選 人的表現 發表具 體

評 論或預 測，以免 投票人／獲 授權 代表的 投票行為 受不當 的

影 響。此外，票站 調查員 進行調查 期間不 可與候選 人或其 代

理 人談話 或互通信 息。  

 

第三部分：進行票站調查  

15 .8  任何年滿 18 歲的人士或任何機構均可經選舉事務

處向選管會申請在投票日於禁止拉票區內進行票站調查，選

管會會視乎情況向上述人士或機構（本章統稱 “申請人士或機

構 ”）發出批准書。申請人士或機構必須根據《宣誓及聲明條

例》（第 11 章）作出法定聲明，示明遵守選管會發出的條款

和指引。如申請人士或機構蓄意作出虛假法定聲明，一經定

罪可判處監禁 2 年及罰款。 [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 36 條 ]  

15 .9  為免公眾誤會有出現不公，及考慮到維護投票站的

秩序之必要，選管會通常不會批准出現以下任何一種情況的

票站調查申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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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申請人士或機構／負責票站調查的人士或票站調

查員所屬機構已公開表明支持某候選人，而有關票

站調查涵蓋屬該候選人競逐的界別 分組的任何投

票站；  

( b )  申請人士或機構／負責票站調查的人士或票站調

查員所屬機構內有成員成為候選人，而有關票站調

查涵蓋屬該候選人競逐的界別分組的任何投票站；  

( c )  申請人士或機構、負責票站調查的人士或擬進行的

票站調查可能令選管會的角色出現尷尬情況；或  

( d )  擬進行的票站調查可能會影響投票站運作或引起

混亂、影響公眾對選舉公信力的觀感、構成公眾秩

序或公共衞生方面的疑慮等。  

選管會會個別考慮是否批准某申請，而每宗申請的考慮因素

不能一概而論。若申請人士或機構的背景（包括其聯繫）及

申請人士或機構／擬進行的票站調查與任何人士／事情有

關連，而可能削弱或令人覺得會削弱選管會的角色和選舉的

公信力，該申請一般不會獲批准。  

15 .10  基於保安理由，專用投票站不可進行票站調查。  

15 .11  申請人士或機構必須最遲 於投票日 十天前，經選舉

事務處提供以下資料：  

( a )  申請人士或機構名稱及地址，和負責票站調查的人

士的姓名、身分證明文件號碼及能在投票時間內聯

絡的電話號碼；  

( b )  進行票站調查的目的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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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一份載列於投票日在各投票站進行票站調查人士

的名單（包括姓名及香港身分證號碼）。  

15 .12  獲准進行票站調查的申請人士或機構名稱及聯絡

電話號碼會上載至選舉專用網站，並張貼於各有關投票站。  

15 .13  獲准進行票站調查的申請人士或機構，如沒有遵守

批准書上所載的條款和本指引，該批准可能被撤銷。選管會

亦會公布有關申請人士或機構的名稱，並發表公開聲明作出

嚴 厲譴責或譴責，並公布違反批准書及指引內所載條款的申

請人士或機構的名稱。  

注 意：  

申請人士或機構不可收集及保留有關投票人／獲

授權代表的任何個人資料（即任何直接或間接與投

票人／獲授權代表有關的資料，而可從該資料直接

或間接地確定有關投票人／獲授權代表的身分，例

如姓名、香港身分證號碼、電話號碼及地址）。  

15 .14  票站調查不得在投票站內及禁止逗留區內進行，但

如已獲得選管會批准，則可在投票站出口處外的禁止拉票區

內進行票站調查。票站調查員須注意，禁止拉票區內嚴禁拉

票活動，違例者將受刑事制裁。因此，票站調查員進行票站

調查時必須加倍小心，以免令人懷疑他們是在禁止拉票區內

向投票人／獲授權代表拉票。一如任何其他人士，票站調查

員不得在指定為禁止逗留區的範圍內逗留、遊蕩，或趨前與

投票人／獲授權代表交談。 [《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

41(1)及 93(7 )條 ]  

15 .15  投票站主任可在情況許可下，於投 票站出 口外劃定

指定位置，讓票站調查員在指定位置進行票站調查。票站調

查員應與投票站的出入口保持合理的距離，特別是入口及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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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位於同一位置的投票站，以確保在進行調查時不會影響投

票人／獲授權代表。  

 

第四部分：票站調查員的身分識別  

15 .16  申請人士或機構獲選管會批准後，選舉事務處會通

知申請人士或機構領取若干數量印有該申請人士或機構名

稱的身分識別名牌。票站調查員必須在身上當眼處掛上該名

牌，以顯示進行票站調查的人士或機構的身分，以免投票人

／獲授權代表誤以為他們是由政府或選管會委任。違反此規

定者一律不獲准在任何投票站外進行票站調查。此外，票站

調查員也須向投票人／獲授權代表說明任何回應純屬自願，

並應在開始進行票站調查時，讓投票人／獲授權代表知悉進

行票站調查的人士或機構名稱及調查並非由政府或選管會

委託進行。  

 

第五部分：制裁  

15 .17  除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和《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

規例》所規定的刑事制裁外，選管會如得悉任何廣播機構或

機構沒有理會或遵從本指引，可發表公開聲明對其作出嚴 厲

譴 責或譴 責，並公布有關廣播機構或機構的名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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